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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物权法》。
物权法的起草工作始于1993年。
从2002年12月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进行了8次审议，其间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并召开
了100多次座谈会、立法论证会听取各方意见。
13年的立法历程，法学界的广泛讨论，社会各界的立法参与，广大民众的热切期盼，有识之士的倾力
推动，使得这部对于市场经济法律建设极其重要的民事单行法得以最终颁布。
《物权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民法体系的基本建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古人云：“有恒产者有恒心。
”物权法是一部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
可以说，这部法律的核心是要保护国家和公民的财产权利。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国家与个人的财产也在日益增加。
合法的财产权利不得侵犯，这是古今中外都遵循的一项法律原则。
但要落实这样的法律原则，需要有具体的法律制度对财产权利进行保护。
过去，我们只讲所有制，不讲所有权，国家的财产权得不到保护，个人的合法财产权也常常遭到侵犯
。
这不仅不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也会挫伤广大民众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
人们之所以长久期待这部法律的出台，不仅反映了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民逐步富裕起来，财产
权利法律意识逐渐增强的现实，也反应了国家亟须通过立法稳定并保护合法的财产权利，规范财产法
律关系，建立一种尊重财产权利、尊重劳动成果的社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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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百姓生活中最典型的案例，从涉及物权的具体法律问题出发，阐释物权法条文的含义，进而
阐释相关法律问题涉及的法理，分析法院判决的理由，或者裁判不当的原因。
最后在“温馨提示”版块提醒读者需要特别注意的法律问题，以增强读者的法律意识，提高读者防范
相应法律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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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则　　1 七仙女能取得董永的所有权吗？
　　案例　　董永是某市一青年，自幼丧母，与其父相依为命。
董永为人诚实，对父亲特别孝顺，是远近闻名的孝子，深得邻居们的夸奖。
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董永的父亲感觉身体极为不适，不得不去医院检查，结果查出是肿瘤。
但庆幸的是此肿瘤是良性的，可以进行手术医治，但需要大笔的钱，这是董永所承受不起的。
为了给父亲治病，董永想尽办法，也不能凑够手术所需要的钱。
最后，董永无奈在一个名叫“天仙配”的网站上发出帖子，称愿卖身替父治病。
帖子发出后，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都为董永的遭遇和不幸感到难过。
一名叫七仙女的网友看到此帖后，表示愿意出钱给董永的父亲治病，并和董永签订了转移董永所有权
的协议。
这件事情在社会引起了的不小的议论，大家都为董永卖身救父的事迹而赞叹不已，为七仙女的善行称
赞不已，但大家存在这样的疑问：董永与七仙女签订的协议有效吗？
七仙女能否取得董永的所有权，从此占有他吗？
对于这些问题，多数人从一般的道德观念出发认为这个协议不应该有效；也有少数人认为，既然双方
是自愿签的协议，那么就应有效。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法律上这个协议有效吗？
为什么法律要这么规定呢？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二条　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
，适用本法。
　　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
　　依据《物权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物权的客体主要是物。
另外，在法律有例外规定的情况下，权利也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
物权法上的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不动产是指那些不能移动或者移动位置后其价值会减少的东西，比如说土地、房子等这些就是不动产
。
动产指那些可以移动的物，比如书、桌子等这些就是动产。
法律上区分动产和不动产的原因是，不动产和动产二者相比，一般来说不动产的价值要大些，从而为
二者设计的法律制度不同。
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会介绍到。
　　关于人身是否可以成为物权法上的物，我国法律包括国外的法律一般是不做规定的，都认为这是
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从法律的一般价值和现代普遍认同的观念来讲，人身是不能作为物的，而只能是
物的支配者。
　　关于物的范围，一般认为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物权法上的物只能是存在于人体外的物
，人身体的器官、血液等在没有从人体分离出来时也不是物，分离出后虽可成为物，成为所有权的对
象，但权利的行使不是任意的，要遵从法律的规定和社会上的善良风俗。
如某人做出了捐献肾脏的承诺，若其反悔，就不可以强制要求他去做捐献手术；即便他同意做捐献手
术，捐出的肾脏后也不像一般商品那样可以任意转让。
这样解释是为了维护人的人格尊严。
第二，物必须是有体物，不能是无体物。
有体物是指那些有一定的体积、形状，能被人所能感觉到的物，像固体、液体和一定体积的气体。
而像商标、文字作品等就不是有体物，不能被物权法调整，而应该受其他的法律调整。
第三，物必须是能被普通人所支配，这说明物权法上的物不是无所不包的，像月球上的土地就不能成
为物权法上的物，因为普通人不能支配它，规定在法律中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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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物必须具有稀有性，像阳光、空气等就不是物权法上的物，因为它们用之不竭、取之不尽，没
有必要规范它们。
　　在本案例中董永和七仙女虽然是自愿达成的协议，但因为人身体本身不是物，故协议是无效的，
七仙女不能取得董永的所有权。
但七仙女可以以赠与的方式帮助董永。
实际社会中有许多一方利用自己的金钱和其他优势，胁迫他人签下卖身协议的例子，这些协议违背了
基本的法律价值，即人与人是平等的，个人享有独立的人格。
若法律承认了人可以成为物，我们岂不是又要回到人奴役人的旧社会？
　　温馨提示　　从上面的解释中，你明白了人为什么不可以被当做物或者说东西的原因了吧？
另外，你也许明白了物权法上的物的范围，它不是无所不包的。
明白物的大致范围后，你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易时可要小心啦，不要因为你的交易的内容不合法而让
你签订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也不要轻易上当受骗。
说到这里，你是否想到前几年炒得很热的卖月球上土地的事情？
看了本节后，聪明的你应该不会上类似这样的当吧？
　　2 能否刨设法律未规定的物权类型　　案例　　申小豹和蒋大牙是居住在某市一小区的对门邻居
。
今年年初，申小豹要买车，但因钱不够，就向邻居蒋大牙借钱。
蒋大牙与申小豹平时关系不错，于是蒋大牙慷慨解囊借钱给了申小豹。
为了避免以后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两人“先小人后君子”，签订了借款合同；并且另外还签了一份
车辆使用权的合同，在合同中约定申小豹要为蒋大牙在车上设定用益物权，根据这个约定，蒋大牙有
权在周末免费使用车子。
申小豹买车后到市里的车辆登记部门进行了产权登记。
两年后，申小豹将车子卖给了居住在同一小区的赵不明，并在车辆管理部门办理了车子的过户手续。
蒋大牙得知后，认为自己在车子上拥有免费使用的物权，要求赵不明继续免费提供车子给自己使用。
赵不明不同意蒋大牙的要求，二人协商不成，将纠纷诉诸法院。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蒋大牙认为自己在原属于申小豹的车子上拥有用益物权，这一点赵不明也是清楚
的，现在车子虽然转让给了赵不明，但自己的用益物权依然有效。
但最终法院在判决中驳回了蒋大牙的诉求。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五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
　　解析　　《物权法》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这在学理上被称为“物权法定原
则”。
各国的物权法一般都规定有物权法定原则，要求当事人不能创设物权法和其他法律没有规定的物权类
型和内容。
　　规定物权法定原则，是因为物权是对世权。
对世权的意思是，这种权利的效力不仅在设定它的当事人之间有效，在其他人（在法学里，往往被称
为第三人）那里也是有效的，第三人也要遵守。
例如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等都是对世权。
以建设用地使用权为例，张三从国家土地管理部门那里取得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后，这个权利对社会上
其他人也是有效的，其他人不能侵害张三的使用权，张三也可以处分他的使用权。
与物权被称为对世权相对应，债权被称为对人权，意思是债权只是对设立它的当事人有效，不可以约
束第三人。
例如房屋租赁人的权利、你要求修理人修理你的彩电的权利就是对人权。
上面提到的张三若是和国家土地管理部门设立了债权性质的使用权，他就不可以随便处分这个使用权
，他与土地管理部门的约定也不可以约束第三人。
　　因为物权是对世权，对社会上不特定的人都是有效的，所以它可以对不特定的第三人设定义务，
这个义务就是不可以侵犯物权。
为了维护市场经济交易安全，法律规定交易的当事人，不能创立物权法和其他法律没有规定的物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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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内容。
试想，当你买车子或房子时，你已经交了钱并办理了过户，事后不久就有人主张他在车子或房子上有
法律未规定的物权（这是他与车子或房子前主人设定的），要求你尊重他的权利，你愿意遵守吗？
若是这个权利对你有效，你以后还愿意买东西吗？
这就是物权法定原则的意义。
　　若是当事人约定了物权法和其他法律没有规定的物权类型和内容，并不是简单地认定这个协议是
无效的，而是认为它不能创设物权，只是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效力（当然这个协议要符合债权法的
规定），对第三人不具有效力。
　　在本案例中，申小豹和蒋大牙约定的车子的使用权，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故不能被认定为物权，
而应认定为是一种债权。
这种权利不能约束赵不明。
法院驳回蒋大牙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当然，蒋大牙可以依据这个协议要求申小豹承担违约责任。
　　温馨提示　　明白了物权法定原则的意义后，你应该在交易中注意，不要创设物权法和其他法律
没有规定的物权类型和内容。
当然这就要求你很好地理解法律中的物权类型及内容。
若是发生了类似上面案例中的事情，你要学会用债权法等其他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
　　3 交付房款后未登记，能取得房子的所有权吗？
　　案例　　西门大庆是清水河市的一市民。
面对越来越贵的房价，他感到买一套新房子是自己承受不起的，于是决定买一套二手房。
经过朋友的介绍，他和本市的蒋门神取得了联系。
蒋门神在市中心有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虽然旧了点，但地理位置较好。
西门大庆经多次考察后，决定买蒋门神的这套房子。
二人经过几次的协商，终于达成了买卖协议。
在协议中二人约定，在五一假期到来前西门大庆要一次性支付给蒋门神房款若干，在5月底时蒋门神
和西门大庆一起到房屋管理部门进行房屋的产权登记。
4月30日，西门大庆将房款交给了蒋门神，并且要求蒋门神开具收条来证明他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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